
国家语委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建设项目和第二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语委，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教育局、语委，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

校：

为推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发展，发挥基地资源、

人才和学科特色优势，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区域和领域经济社会

发展，根据《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国

家语委关于公布 2019年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名单及开展基

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决定组织开展首批基地建设项目和第二

批基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首批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要求与程序

（一）申报原则

以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的政策和实践问题为

主攻方向，面向已认定的基地设立建设项目。项目由基地申报、

省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审核推荐，每个基地牵头申报不超过 2

项。鼓励基地之间在综合性重大项目中协同申报，一家牵头、

联合攻关。



（二）申报要求

1.根据《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指南》，填写《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指南及申报书分别见

附件 1、2）。

2.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基地负责人或者骨干专家，能够

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团队成员结构合理，

能够为项目实施提供综合支撑。

3.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应于立项后 12个月内完成，个别

重大项目最晚应于 2021年底结项。鼓励以政策咨询报告、具

有学术含量的实践行动、调查研究报告为项目最终成果形式。

4.项目资助经费额度由评审专家组根据项目选题和论证

情况确定，分为重大项目（不超过 35万）、重点项目（不超

过 20万）和一般项目（不超过 10万），经费使用应根据项目

实施需求科学合理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提供配套经

费。

（三）申报程序

1. 基地申请

申报单位于 5月 20日起可登录中国语言文字网

（www.china-language.edu.cn）“推广基地”申报系统填报项目信

息，上传附件材料，在线生成并打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建设项目申报书》。申报截止时间为 6月 20日。

2. 省级部门审核推荐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登录“推广基地”

申报系统，审核申请材料，填写推荐意见，同时在线生成《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审核截止时间为

6月 30日。

3. 国家语委办公室评审立项

国家语委办公室指导基地秘书处组织专家对省级推荐材

料进行评审，7月中下旬完成评审立项、公示，通过评审立项

的相关基地即启动开展项目建设工作。

二、第二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要求与程序

（一）申报原则

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申报和

推荐，每省推荐不超过 5个。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

理办法（试行）》规定条件的学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文

化场馆及其他教育文化类相关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

际，逐渐形成数量适中、区域分布和类型结构合理的基地建设

格局。中西部省份要着力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较薄弱地区

以及推普助力脱贫攻坚任务较重地区，重点布局，支持培育一

批能够切实发挥作用、推动事业发展的基地。要严格掌握申报

条件，坚持公平公正，所推荐单位政治可靠、作风优良、特色

鲜明、成果优异、管理规范、示范性强，能够围绕国家语言文

字中心工作，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等方面有突出成果或广泛的社会影

响力。

（二）申报类型

基地分综合研究、传承推广、教育培训三类。申报单位应

把握基地建设思路和工作任务，凝练特色优势，统合资源力量，

聚焦建设方向，选择一个类型进行申报。

（三）申报程序

1. 单位申请

申报单位于 6月 1日起可登录中国语言文字网

（www.china-language.edu.cn）“推广基地”申报系统填报申请信

息，上传附件材料，在线生成并打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申报表》（附件 3）。申报截止时间为 6月 30日。

2. 省级部门评审推荐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登录“推广基地”

申报系统，审核申报材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遴选推荐单位，

填报评审意见，同时在线生成《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汇

总表》。评审截止时间为 7月 30日。

3. 国家语委评审认定

国家语委办公室指导基地秘书处对省级推荐单位进行评

审。包括推荐材料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实地考察、综合评议、

公示等环节，公示无异议后报国家语委主任审定同意，认定基

地并授予标牌。



三、相关事项

请各省（区、市）于 7月 10日前报送《国家语言文字推

广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申

报汇总表》纸质版各 1份，8月 10日前报送《国家语言文字推

广基地申报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汇总表》纸质版

各 1份。上述材料纸质版请用 A4纸双面打印，均需加盖省级

教育或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公章，寄送至基地秘书处。

联系方式：教育部语用所（基地秘书处）姚成，

010-65592972，tuiguangjidi@163.com；教育部语用司刘昕玮，

010-66097040。

基地秘书处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 51号教

育部语用所科教处（100010）

附件：1.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指南

2.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

3.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表

国家语委办公室

2020年 5月 12日

http://yuyan.lzqidian.com/down/20200512%E9%99%84%E4%BB%B61%EF%BC%9A%E5%9B%BD%E5%AE%B6%E8%AF%AD%E8%A8%80%E6%96%87%E5%AD%97%E6%8E%A8%E5%B9%BF%E5%9F%BA%E5%9C%B0%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6%8C%87%E5%8D%97%EF%BC%88%E5%8D%B0%E5%8F%91%E7%89%88%EF%BC%89.docx
http://yuyan.lzqidian.com/down/20200512%E9%99%84%E4%BB%B62%EF%BC%9A%E5%9B%BD%E5%AE%B6%E8%AF%AD%E8%A8%80%E6%96%87%E5%AD%97%E6%8E%A8%E5%B9%BF%E5%9F%BA%E5%9C%B0%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7%94%B3%E6%8A%A5%E4%B9%A6%EF%BC%88%E5%8D%B0%E5%8F%91%E7%89%88%EF%BC%89.doc
http://yuyan.lzqidian.com/down/20200512%E9%99%84%E4%BB%B63%EF%BC%9A%E5%9B%BD%E5%AE%B6%E8%AF%AD%E8%A8%80%E6%96%87%E5%AD%97%E6%8E%A8%E5%B9%BF%E5%9F%BA%E5%9C%B0%E7%94%B3%E6%8A%A5%E8%A1%A8%EF%BC%88%E5%8D%B0%E5%8F%91%E7%89%88%EF%BC%8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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